
纳企业所得税；对在信托环节已经完税的信托项目收益，再分

配给机构投资者时，对机构投资者按现行有关取得税后收益

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处理。这一规定解决了信托存续期间由于

信托收益可能存在的企业所得税重复征收问题，却没有考虑

存在赎回权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企业所得税重复征收问题。如

果存在赎回权，“受托机构”应于“贷款服务机构”行使赎回选

择权之后的“支付日”回购全部未偿付的“资产支持证券”。具

有提前赎回规定条款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赎回价格通常高于面

值，这种价格被称为提前兑回价格，该价格与面值之间的差叫

做提前兑回溢价。按照税法规定，机构投资者在收回该项投资

时，应将产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产权转让净收益或净损失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如果被投

资方未进行利润分配，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其在收回该项投

资时如果取得净收益，就需要将净收益中所隐含的以前年度

的未分配利润（受托机构已纳税）再次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

法缴纳企业所得税。所以为避免重复征税应该考虑减免机构

投资者的这部分企业所得税。这种做法操作便利，消除重复征

税也较为彻底。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优惠政策推

动其发展。机构投资者因为赎回权的存在承担了较大的风险，

为了鼓励机构投资者对资产证券化项目的支持，可以考虑减

免这部分企业所得税。而且，从整体上看，机构投资者的赎回

收益并不多，免除这部分企业所得税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太

大的损失。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重复征税问题虽然不是发

生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阶段，但却是因发起人在发起阶

段对赎回权的规定而产生的，因此也应将这一问题并入本文

一同探讨。

（2）营业税方面。《通知》把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资产

信托行为都定性为“真实销售”，其直接后果是发起人需就这

一产权转移行为缴纳营业税。而《通知》中也并没有提到产权

转让环节的营业税减免问题。如果在这一环节发起人缴纳了

营业税，之后在赎回环节再次涉及产权转让，需要对受托人再

征收一次营业税，这就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

看，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开行在推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说

明书中都提出发起机构转让债权不征收营业税。在这样的规

定下，试点才可能有效地利用、推行这一新型的金融工具。所

以国家应该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对此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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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是价外税，难以用利润衡量，所以在涉及销售货

物、应税劳务的时候，应该以税后现金流量作为判断指标，在

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情况进行增值税的

纳税筹划。本文试从现金流量角度计算平衡点，而且考虑了城

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分析增值税纳税人选

择购进价格的纳税筹划，并简略分析了考虑这三个税种与否

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增值税纳税人购进货物纳税筹划的可能性

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

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货物或应税

劳务的销售额，以及进口货物金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扣

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而言，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和流

通环节中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进行征税。

由于增值税实行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制度，因

此要求增值税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并能够准确核算销项税

额、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根据纳税人的经营规模大小以及会

计核算健全与否，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

人。《增值税暂行条例》对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增值

税的计税依据和征税率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增值税的计缴与

扣除是前后相连的，从事货物销售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

增值税纳税人购进货物的纳税筹划

【摘要】购销双方按照是否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行划分，存在六组购销关系，每组购销关系的购销定价对增值税的

影响是不同的。增值税纳税人应该在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对供货商的身份做出选择。

【关键词】增值税 购进价格 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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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根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销售额，按照规定的税率计算税

款，然后从中扣除上一环节已纳增值税，其余额即为纳税人应

缴纳的增值税。因此，在进行增值税的纳税筹划时，必须考虑

上一环节的供应商与下一环节的销售对象在增值税上的缴纳

情况。以一个购销过程为例，销售方可能是一般纳税人也可能

是小规模纳税人，购买方可能是一般纳税人也可能是小规模

纳税人。这样，购销双方的购销关系就存在几种可能的情况。

这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

此处所指的小规模纳税人，包含小规模企业、个人、非企

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企业以及增值税免

税企业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可以或者无需抵扣含税购进价款

中的进项税额。

二、增值税纳税人对购货物渠道的选择

一个购买过程，由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不同，

可以出现下图所示的六种情况：

1. 一般纳税人对购进价格的选择。一般纳税人在采购货

物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纳税身份的供货商。其购货对象有三

种选择:一是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或劳务；二是从小规模

纳税人处购进货物或劳务，并可索取到由主管税务机关代开

的6%或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是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

物但只能索取到普通发票。从上图可以看出，就是情况AB和

CB和EB。

假设在不含税价格和质量相同的条件下，一般纳税人取

得17%、6%、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不能取得专用发票时的

纳税总额是依次递增的，但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如果货物的

不含税价格相同，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价格必然要低于一般

纳税人。因此，不同购货对象的销售价格比率是纳税筹划的

关键。

（1）假设。一般纳税人身份的销售方的含税销售额为S，其

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的含税购进额为P，从小规模纳税人处

购买需支付含税购进额RP,即: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

税价与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比率是R和R'（其

中，小规模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

含税价格比率为R，小规模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只是开具普通发票后的含税价格比率为R'）。

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T2，城建税税率为T3，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T4，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T5。无论是销售还是购进的款项、缴税等均

在发生的当期实现收付。

（2）条件和该条件下的结果。

淤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时，小规模纳

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小规模纳税人

和一般纳税人那里购进货物的现金流量分别为F1和F2。则：

F1 =S -P -［ST1/（1 +T1）-PT1/（1 +T1）］-［ST1/（1 +T1）-

PT1/（1+T1）］伊T3-［ST1/（1+T1）-PT1/（1+T1）］伊T4-T5伊

{S/（1+T1）-P/（1+T1）-［ST1/（1+T1）-PT1/（1+T1）］伊（T3+

T4）}。

化简此式，令增=［ST1/（1+T1）-PT1/（1+T1）］，则有：

F1=S-P-增伊［1垣（1原T5）伊（T3+T4）］-T5（S-P）/（1+

T1）。

令V=［1垣（1原T5）伊（T3+T4）］，则F1=S-P-增伊V-T5（S-

P）/（1+T1）。

F2 = S - PR -［ST1/（1+T1）-PRT2/（1+T2）］-［ST1/

（1 +T1）-PRT2/（1 +T2）］伊T3 -［ST1/（1 +T1）-PRT2/（1 +

T2）］伊T4 -T5 伊{S/（1 +T1）-PR/（1 +T2）-［ST1/（1 +T1）-

PRT2/（1+T2）］伊（T3+T4）}。

化简此式，令增'=［ST1/（1+T1）-PRT2/（1+T2）］，则有：

F2越S-PR-增'伊［1垣（1原T5）伊（T3+T4）］-T5［S/（1+T1）

-PR/（1+T2）］。

令V=［1垣（1原T5）伊（T3+T4）］，则F2越S-PR-增'伊V - T5

［S/（1+T1）-PR/（1+T2）］。

令F1越F2，可得到从不同身份的纳税人处购货的现金流

量的平衡点为R=［（1+T2）/（1+T1）］伊［（1+T1-T1V-T5）/

（1+T2-T2V-T5）］越［（1+T2）/（1+T1）］伊{［1-T1（T3+T4）］/

［1-T2（T3+T4）］},也就是说，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

税价与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比率是［（1+T2）/

（1+T1）］伊{［1-T1（T3+T4）］/［1-T2（T3+T4）］}时，二者的现

金流出量是相等的。若实际含税价格比小于R，则应当选择小

规模纳税人的货物；若实际含税价格比大于R，则应当选择一

般纳税人的货物；若实际的含税价格比等于R，从税收角度而

言两者均可，但应当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于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时，小规模纳税

人未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小规模纳税人

和一般纳税人那里购进货物的现金流量分别为F1'和F2'。

F1'=F1=S-P-［ST1/（1+T1）-PT1/（1+T1）］-［ST1/（1+

T1）-PT1/（1+T1）］伊T3-［ST1/（1+T1）-PT1/（1+T1）］伊T4-

T5伊{S/（1+T1）-P/（1+T1）-［ST1/（1+T1）-PT1/（1+T1）］伊

（T3+T4）}。

化简此式，令增=［ST1/（1+T1）-PT1/（1+T1）］，则有：

F1'=F1=S-P-增伊［1垣（1原T5）伊（T3+T4）］-T5（S-P）/

（1+T1）。

令V=［1垣（1原T5）伊（T3+T4）］，则F1'=S-P-增伊V-T5

（S-P）/（1+T1）。

F2'=S-PR'-ST1/（1+T1）-ST1/（1+T1）伊T3-ST1/（1+

T1）伊T4-T5［S/（1+T1）-PR'-（T3+T4）伊ST1/（1+T1）］。

化简令增''=ST1/（1+T1），V=［1垣（1原T5）伊（T3+T4）］，

小规模纳税人C
渊能索取到由主
管税务机关代
开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冤

小规模纳税人E
渊只有普通发票冤

一般纳税人A

一般纳税人B

小规模纳税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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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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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况与税率下现金流量的平衡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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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S- PR'- 增''伊V-T5S/（1+T1）+T5PR'。

令F1'=F2'，计算出R'=［1原T1（T3+T4）］/（1+T1）。

也就是说，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税价与从一般纳税人购

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比率是［1原T1（T3+T4）］/（1+T1）时，二者的现金流

出量是相等的。若实际含税价格比小于R'，则应当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的货物；若实际含税价格比大于R'，则应当选择一般纳税人的货物；若

实际的含税价格比等于R'，从税收角度而言两者均可，但应当考虑货

币时间价值。

（3）比较和差异原因分析。在其他会计学者的文章中计算了不考

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的情况，计算出的结果是R=（1+

T2）/（1+T1），与笔者计算的考虑此三种税费的R=［（1+T2）/（1+T1）］

伊{［1-T1（T3+T4）］/［1-T2（T3+T4）］}不同。可见，在小规模纳税人向

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和企业所得税与否，对现金流量平衡点是有影响的。在小规模纳税

人未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考虑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时R'=［1原T1（T3+T4）］/（1+T1），如果不考虑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则R'=1/（1+T1）。

在小规模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

考虑与不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之所以结果不同，是

由于［1-T1（T3+T4）］/［1-T2（T3+T4）］屹1，更进一步是由于T1屹

T2，也就是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与一般纳税人的税率不同引起

的，而企业所得税并未单独对现金流量平衡点产生影响，因为一般纳

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具有相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果二者的增值税

税率相同的话，考虑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与不考虑这些

因素其结果应该是相同的。

在小规模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

下，由于小规模纳税人没有申请到增值税专用发票，

所以购买方不可抵扣进项税额，那么城建税、教育费

附加和企业所得税考虑进去，则势必会影响现金流

量。

（4）代入各种税率进行计算的结果。各种情况下

与各种税率下平衡点的计算结果如左下表所示。

（5）举例。

某个一般纳税人身份的企业B，适用17%的增值

税税率。其销售的某种货物的含税销售单价为S=

117元/单位（为使例子简单易懂，本例销售额、购进

额均用单位的金额表示）。提供该种货物的供应商有

A和C两家。其中A是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是17%；C是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是6%，

向税务机关申请了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B从A那里

购买，其含税购进额为P=81.9元/单位，不含税价是

70元/单位。B从C那里购买，如果从小规模纳税人C

处购买需支付含税购进额65.52元，65.52衣81.9伊100%

=80%，即：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税价与从

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比率R是80%。如果

他们适用的城建税税率T3=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T4=3%，企业所得税税率T5=33%。无论是销售还是

购进的款项、缴税等均在发生的当期实现收付。那

么，从左下表中查出，从两者购买的现金流量的平衡

点值R=79.996 4豫，80%跃79.996 4豫，此时应从一般纳

税人A那里购买。

2. 小规模纳税人对购进价格的选择。小规模纳

税人采购货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不同纳税身份的

供货商。其购货对象也有三种选择：一是从一般纳税

人处购进货物或劳务；二是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

货物或劳务，并可索取到由主管税务机关代开的6%

或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是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

买货物且只能索取普通发票。从上图可以看出，就是

情况AD、CD和ED。

小规模纳税人在购进货物的时候,含税价款中的

增值税税额对其意味着单纯的现金流出。因为不能

在其销项税额中得到扣除，所以小规模纳税人对含

税购价敏感，对不含税购价不敏感。小规模纳税人愿

意从其他小规模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价与愿意

从一般纳税人处购进货物的含税价的比值R为1，意

味着两者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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